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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 
 

(立法會CB(1)1134/06-07號文件

 
⎯⎯  2007 年 2 月 9 日

會議的紀要 ) 
 

  2007年 2月 9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。  
 
 

II. 就條例草案與政府當局會商  
 

(立法會CB(1)1153/06-07(01)號文件 ⎯⎯  政 府 當 局 就

議 員 在 2007
年 3月 8日會

議 上 所 提 關

注 作 出 的 回

應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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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1114/06-07(02)號文件 ⎯⎯  立 法 會 秘 書

處 所 擬 備 有

關 2007 年 3
月 8 日 所 作

討 論 的 跟 進

行動一覽  
 

立法會CB(1)1114/06-07(01)號文件 ⎯⎯  政 府 當 局 就

議 員 在 2007
年 2月 9日會

議 上 所 提 關

注 作 出 的 回

應  
 

立法會CB(1)1037/06-07(06)號文件 ⎯⎯  立 法 會 秘 書

處 所 擬 備 有

關 2007 年 2
月 9 日 所 作

討 論 的 跟 進

行動一覽  
 

立法會CB(1)1045/05-06號文件  ⎯⎯  《 公 屋 租 金

政 策 檢 討 諮

詢 文 件 》 及

其行政摘要

 
立法會CB(1)1171/05-06(02)號文件

(於會議席上提交並於其後在 2007
年 3月 16日發出 )  

⎯⎯  政 府 當 局 提

交 的 簡 介 資

料 ) 
 
2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
附錄 )。 
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增加  

 
3.  政府當局認為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近年出現

升，是由多個外在因素所導致。在會議席上，政府當

局就 3個主要因素作出了說明，該等因素包括小家庭住戶

數目上升、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住戶數目增加，以及

租住公屋 (下稱 "公屋 ")住戶的平均居住面積有所增加。當

局並於席上闡釋此等因素分別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

造成何種影響。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其他外在

因素的詳情，例如新落成公屋單位供應量增加及公屋重

建計劃，並說明此等因素分別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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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何種影響。舉例而言，新落成屋邨在釐定租金方面

訂有分別為 15%和 18.5%的較高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

標準。所提供的資料須包括此等因素的變化會否對租金

與入息比例中位數造成任何影響。  
 
4.  關於上文第 3段所述事宜，委員就公屋 "富戶 "政
策在某程度上導致高收入租戶遷出，可能因而導致租金

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升提出關注。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

當局就過去數年的公屋 "富戶 "實際數目及其所佔百分比

的變化提供資料。  
 
5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小家庭住戶數目上升導致租

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有所增加。為說明家庭人口的純變

化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所造成的影響，法案委員會

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分別列出不同家庭人數的公屋

住戶 (1人家庭至 10人家庭 )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。  
 
6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若把公屋租金調減 30%，將

可 有 助 把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由 2006 年 第 三 季 的

14.3%下調至 10%。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在下述

情況下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資料：  
 

(a) 除家庭人口外，在計算時剔除各項外在因

素；及  
 
(b) 在計算時剔除所有外在因素。  

 
租金調整機制  
 
7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委員提出的下述意

見、建議及索取資料的要求作出書面回應：  
 

(a) 在租金調整中保留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

10%的上限。在調整公屋租金時，應按家庭

人口 (1人家庭至 10人家庭 )把住戶分成不同

類別。對於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低於 10%
的住戶類別，若擬議收入指數有所增加，

便應就其公屋租金作出上調。然而，對於

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超過 10%上限的住

戶類別，房屋委員會 (下稱 "房委會 ")不能對

該等類別住戶實行加租。此機制可抵銷家

庭人口變化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構成

的影響，並且可更能確保公屋租金在租戶

的負擔能力以內；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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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擬議收入指數旨在追蹤住戶在兩個不同期

間的收入變化。委員關注到收入增幅少於

收入指數增幅的住戶所佔的百分比，可能

多於收入增幅高於收入指數增幅的住戶所

佔的百分比。因此，收入指數可能不能反

映公屋住戶收入的普遍變動情況。在此方

面，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制訂可用以

說明擬議收入指數會否導致出現上述情況

的模式；以及若會出現此種情況的話，如

何可解決有關的關注；  
 
(c) 擬議收入指數使用家庭平均收入作為計算

指數值的基礎。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

制訂使用家庭收入中位數訂定指數值的模

式；及  
 
(d) 委員關注到用以計算收入指數的住戶入息

數據的可靠程度，特別是房委會如何確保

數據的準確性及蒐集所得樣本的代表性。

為確保蒐集所得的入息數據將會更準確反

映住戶收入的變化，法案委員會建議房委

會就租金檢討周期內被抽樣選出的公屋住

戶的收入變化進行縱向調查，而非每月選

出 1 500至 2 000個住戶作為樣本。 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8.  主席提醒委員，法案委員會已訂於 2007年 3月 29
日 (星期四 )上午 8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9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4月 23日



 

 

附錄  
 

《 2007年房屋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三次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07年 3月 16日 (星期五 ) 
時間：上午 8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會議廳 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000551 – 
000610 
 

主席  
 
 

(a) 序辭  
(b) 通 過 2007年 2月 9日 會 議 的 紀 要 (立

法會CB(1)1134/ 06-07號文件 )  
 

 

000611 – 
001720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就影響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

以致其出現升的外在因素進行投影簡

介  
(立 法 會 CB(1)1171/06-07(01)(投 影 簡 介

資 料 ) 、 CB(1)1153/06-07(01) 及 CB(1) 
1114/06-07(01)號文件 )  
 

 

001721 – 
002913 
 

主席  
李永達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李永達議員質疑在評估各項外在因

素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影響

時，把該等因素維持在 1997年水平是

否 合 理 的 做 法 (投 影 簡 介 資 料 第 10
頁 )。近年租住公屋 (下稱 "公屋 ")租戶

所獲編配的居住面積的增加，是因應

香港整體居住條件的改善而作出的

安排，而不應被視為導致租金與入息

比例中位數飆升的一項因素  
 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
 
( i )  投影簡介資料第 10頁所載的資

料，是用以說明各項外在因素

的變化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

數造成的影響，例如領取綜合

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的 公 屋 住 戶 (下
稱 "綜援戶 ")的數目、家庭人口

分 布 的 變 化 及 每 人 的 居 住 面

積；及  
 
( i i )  有關資料旨在顯示，租金與入

息比例中位數在過去數年出現

的升，是由公屋住戶收入及

其所繳付租金的變動以外的眾

多外在因素所導致，而不是旨

在就任何一個租金與入息比例

中位數作出辯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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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002914 – 
003852 
 

主席  
湯家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(a) 湯家驊議員的查詢及關注如下：  
 
( i )  為何入住公屋的小家庭住戶比

例大幅上升，會如政府當局所

聲稱般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

數造成如此重大的影響；  
 
( i i )  房屋委員會 (下稱 "房委會 ")須

確保公屋租戶的居住條件能與

目前的水平看齊，而不是維持

在 1997年的水平。各項因素如

通 脹 及 新 增 開 支 項 目 (例 如 子

女教育開支 )，均對租戶繳付租

金的負擔能力造成影響；及  
 
( i i i)  減 租 11.6%的 建 議 並 不 能 完 全

彌補公屋租戶在過去 10年被房

委會多收的租金款額。  
 
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 
( i )  由於小家庭住戶的收入通常較

大家庭住戶低，他們的租金與

入息比例往往會較高。此外，

小家庭住戶的每人居住面積會

較大家庭住戶的為高，因為 "公
用 設 施 "如 浴 室 或 廚 房 將 由 同

一 住 戶 的 家 庭 成 員 分 攤 。 因

此，其租金與入息比例通常會

較高。故此，小家庭住戶數目

的增加會把租金與入息比例中

位數推高；  
 
( i i )  擬議的收入指數會追蹤公屋租

戶的 "純入息變化 "。在新的租

金調整機制下，房委會會嚴格

按照收入指數的變動調整公屋

租金。因此，租金的調整會密

切符合租戶的負擔能力；  
 
( i i i)  在 1996-1997 至 2005-2006 年

間，約有 109 200個舊公屋單位

被拆卸，並以 224 100個更寬敞

和設施更完善的新單位取代；  
 
( iv) 投影簡介資料第 10頁所載的資

料旨在說明各項外在因素對租

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影響。

根據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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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變動調整公屋租金，可產生高

度扭曲及不合理的結果；及  
 
(v) 減 租 11.6%的 建 議 並 非 根 據 租

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訂定，而

是按照 1997年以來的收入指數

變動來釐定。  
 

003853 – 
004536 
 

主席  
李卓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李卓人議員的意見如下：  
 
( i)  雖然 同意 1人家庭 數目 的升

導致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

升，但調高公屋租金會對此類

住戶造成較大影響，因為此等

住戶的收入往往較低。他們的

租金與入息比例可能會比現時

的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

14.3%還要高。因此，在調整租

金時有需要保留租金與入息比

例中位數 10%的上限；及  
 
( i i )  為說明加租對不同家庭人數的

住戶造成的影響，要求政府當

局提供資料，分別列出 1人家庭

至 10人家庭的租金與入息比例

中位數。  
 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
 
( i)  值得注意的是，小家庭住戶通

常享有較大家庭住戶為高的每

人居住面積，因此其租金與入

息比例亦較高；及  
 
( i i )  當 局 訂 定 了 7個 不 同 的 收 入 準

則，收入低於有關準則的租戶

可 根 據 租 金 援 助 計 劃 提 出 申

請。在解決個別租戶的租金負

擔能力問題方面，以個人為基

礎的租金援助計劃，較整體加

租上限為更有效的措施。 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5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

004537 – 
005002 

主席  
劉秀成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劉秀成議員詢問，如要使租金與入

息比例中位數由截至 2006年第三季

的 14.3%下調至 10%，所需實施的租

金減幅為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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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
 
( i )  若要使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

由 14.3%下調至 10%，須把公屋

租金調減 30%；及  
 
( i i )  在 實 施 上 述 減 租 幅 度 後 ， 有

98%公屋住戶每月會繳交少於

2,000元的租金。此項減租措施

將對公屋計劃的長遠持續發展

造成深遠影響。  
 
(c) 劉秀成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在下

述情況下，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

在減租 30%後的資料：  
 
( i )  除家庭人口外，在計算時剔除

各項外在因素；及  
 
( i i )  在計算時剔除各項外在因素。 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6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

005003 – 
005553 
 

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王國興議員的意見及要求如下： 
 

( i )  公屋綜援戶的數目從 1997年的

約 60 000戶，增至 2006年的逾

130 000戶，此情況有助說明公

屋住戶的貧窮問題；  
 
( i i )  公屋 "富戶 "政策在某程度上導

致 高 收 入 住 戶 的 家 庭 成 員 遷

出，另行組成公屋的小家庭住

戶，因而導致租金與入息比例

中位數上升；及  
 
( i i i)  政府當局應提供資料，說明上

述 (a)(i i)項問題的實際情況。  
 
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 
( i )  雖然綜援戶的租金與入息比例

往往較高，但由於他們的租金

大多由綜援津貼悉數支付，故

此綜緩戶本身並沒有任何負擔

能力問題。然而，公屋綜援戶

數目的急劇增加，卻令租金與

入息比例中位數上升；及  
 
( i i )  公屋的小家庭住戶申請人數目

有所增加，是輪候冊所顯示出

來的一般趨勢。  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 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4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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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005554 – 
010120 
 

主席  
陳鑑林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陳鑑林議員的意見如下：  
 
( i ) 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的 飆

升，亦由舊屋邨被取代，以及

新落成屋邨在釐定租金方面採

用 15% 及 18.5% 的 較 高 租 金 與

入息比例中位數標準所導致。

政府當局須提供令租金與入息

比例中位數出現扭曲的其他外

在因素的詳情；及  
 
( i i )  由於 10%的法定加租上限會被

廢除，在推行新的租金調整機

制後，當局有需要為面對財政

困難而無法繳交正常租金的公

屋租戶提供協助。  
 
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 
( i ) 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並非調

整公屋租金的適當機制。訂定

較 10%為高的租金與入息比例

中位數上限，並不能解決租金

與入息比例中位數因各種外在

因素而出現扭曲的問題；及  
 
( i i )  當局訂有租金援助計劃，為面

對財政困難而無法繳交正常租

金的個別公屋租戶提供協助。

在 7個訂 明的 租金 與入 息比 例

準則中，收入低於任何一個準

則的租戶均可根據租金援助計

劃提出申請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3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

010121 – 
010658 
 

主席  
馮檢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馮檢基議員的查詢及意見如下：   
 
( i )  會否在新的租金調整機制下引

入加租上限；及  
 
( i i )  租金援助計劃不能發揮加租上

限的作用。當局會否考慮在法

例中訂明租金援助計劃的租金

與入息比例和收入準則。  
 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
 
( i )  現時採用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

數調整租金的機制存在缺點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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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 i i)  擬 議 第 16(A)(4)條 實 際 上 已 為

日後作出的任何租金調整訂定

整體的加租幅度上限；及  
 
( i i i)  租金援助計劃是房委會一項行

政上的計劃。在法規中訂明租

金援助計劃的詳情，會減低房

委會的工作彈性，使之難以因

應當時的經濟狀況，對該計劃

作出適時的改善。自 2002年以

來，當局曾就租金援助計劃作

出兩次主要的改善。  
 

010659 – 
011232 
 

主席  
李永達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李永達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

明新公屋單位供應量的增加對租金與入

息比例中位數造成何種影響，因為新落

成 屋 邨 在 釐 定 租 金 方 面 採 用 15% 或

18.5%的較高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標

準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3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

011233 – 
012308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就計算收入指數進行投影簡介  
(立 法 會 CB(1)1171/06-07(02)(投 影 簡 介

資 料 ) 、 CB(1)1153/06-07(01) 及 CB(1) 
1114/06-07(01)號文件 )  
 

 

012309 – 
012856 
 

主席  
陳鑑林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陳鑑林議員的意見如下：  
 
( i )  由於在租金檢討周期中，只有

被選定的住戶才需要提供其收

入數據，由此蒐集所得的數據

未必能準確反映公屋住戶收入

的整體變動；及  
 
( i i )  會否考慮規定被抽樣選出的同

一住戶，同時就租金檢討周

期的第一期間及第二期間提供

收入數據，以便追蹤此等住戶

的收入變化。  
 
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 
( i )  政 府 統 計 處 現 時 只 向 6 000 至

7 000 個 公 屋 住 戶 蒐 集 收 入 數

據，作為計算租金與入息比例

中位數的基礎。有見及此，在

統計上，每年隨機選出 24 000
個樣本，已足以就全體公屋住

戶得出具代表性且高度準確的

收入指數；及  
 

 
 
 

 

 

 

 
 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 議 紀 要 第 7(d)
段 所 載 的 跟 進 行

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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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 i i)  雖然進行縱向調查可追蹤某一

公屋住戶的收入變化，但住

戶在租金檢討周期內的流動和

家庭人口的變化，均會對數據

的可靠程度造成直接影響。建

議 中 每 月 1 500至 2 000戶 的 取

樣數量，可提供沒有間斷的數

據來源，從而準確反映公屋住

戶收入的整體變化。   
 

012857 – 
013344 
 

主席  
李卓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李卓人議員查詢在租金調整中保留

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10%上限的

可 行 性 。 他 建 議 在 調 整 公 屋 租 金

時，應按照家庭人口把住戶分成不

同類別，並根據租金與入息比例中

位數 10%上限，就每一組別住戶的租

金進行檢討和調整  
 
(b)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該項建議可

能導致在同一次租金檢討工作中，

對居住於類似單位的不同住戶作出

不同的租金調整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 議 紀 要 第 7(a)
段 所 載 的 跟 進 行

動  

013345 – 
014122 
 

主席  
李永達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李永達議員的意見及要求如下：  
 
( i )  根據投影簡介資料第 13及 14頁

所載，得出收入指數為 103.4，
亦 即 表 示 需 要 加 租 3.4% 的 例

子，大部分 2人及 3人家庭的收

入增幅少於 3.4%，縱使 1人家庭

的 收 入 增 幅 卻 通 常 達 3.4% 以

上。他關注到收入增幅少於收

入指數增幅的住戶所佔的百分

比，可能多於收入增幅高於收

入指數增幅的住戶所佔的百分

比。因此，收入指數未必能如

實反映公屋住戶收入的普遍變

動情況；及  
 
( i i )  要求政府當局制訂可用以說明

擬 議 收 入 指 數 會 否 導 致 出 現

(a)(i)段所述情況的模式；以及

若會出現所述情況，如何可解

決有關的關注。  
 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
 
( i )  由於收入指數是根據加權平均

住戶入息計算，必然會有部分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 議 紀 要 第 7(b)
段 所 載 的 跟 進 行

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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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住戶的收入增幅會較收入指數

值的變動更高或更低。現時並

無證據顯示上述兩個組別住戶

的任何一組，以有系統的模式

佔住戶的大多數。然而，鑒於

公屋住戶的工作性質相似，其

收入變動應不會有太大差異；

及  
 
( i i )  為令數據的可靠程度更高，政

府當局會確保不同家庭人數的

公屋租戶均有被抽樣選中的機

會。在計算加權平均住戶入息

時，亦會剔除每一家庭人數組

別 中 屬 最 高 入 息 的 約 1% 住 戶

的租戶資料。  
 

014123 – 
014602 
 

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王國興議員的查詢及關注如下：  
 
( i )  建議中蒐集收入數據的強制機

制的詳情；及  
 
( i i )  強制申報機制由房委會實施而

不受立法會監察。  
 
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 
( i )  被抽樣選出的住戶須根據《房

屋條例》第 25條，在指定限期

或 之 前 向 房 屋 署 呈 交 收 入 數

據。房委會會向他們清楚表明

由此蒐集所得的收入資料，只

會用於進行統計分析的用途；

及  
 
( i i )  為盡量減低對公屋租戶造成的

滋擾，每月將抽樣選出 2 000個
住戶 (即每年 24 000戶 )，由他們

向房委會提供家庭收入資料。

房委會因而可全年無間斷地取

得收入數據。公屋住戶在 12個
月的期間內不會被抽樣選中超

過一次。  
 

 

014603 – 
015309 
 

主席  
陳婉嫻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 

(a)  陳婉嫻議員的意見如下：  
 
( i )  公屋計劃的宗旨是滿足基層人

士的住屋需要。公屋租戶的權

益應獲得保障，尤其是該等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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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金與入息比例在 20%以下，因

而不符合租金援助計劃資格的

租戶，以便他們可繼續在公屋

計 劃 下 享 有 較 理 想 的 居 住 條

件；  
 
( i i )  每人平均居住面積的增加及家

庭人口分布的變動，是公屋計

劃的合理改善。當局不應以此

證 明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

10%上限並不持續可行；及  
 
( i i i)  目前已訂有容許對公屋租金作

出 上 調 及 下 調 的 租 金 調 整 機

制。  
 

(b)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 
( i )  在租 金援 助計 劃下 訂有 7個資

格準則，以照顧面對不同程度

財政困難的住戶的需要；及  
 
( i i ) 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的 上

升，是由眾多與住戶收入或租

金 變 動 無 關 的 外 在 因 素 所 觸

發。如將公屋租金調減 30%，

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可由截

至 2006年 第 三 季 的 14.3%下 降

至 10%。此一租金減幅將不會

為市民大眾所接受。  
 
(c) 助理法律顧問表示，根據終審法院

的裁決，《房屋條例》第 16(1A)條 (即
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上 限 條 文 )
並不適用於任何減租決定。儘管房

委會可根據《房屋條例》第 17條，

按其認為適合的期間全部或部分減

免任何租金等，但該條例並無訂定

任何法定的減租機制  
 

015310 – 
015827 

主席  
李國麟議員   
政府當局  

(a) 李國麟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探討是否

有可能採用家庭收入中位數而非家

庭平均收入，作為計算收入指數值

的基礎  
 
(b)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在計算收入

指數值時， "加權平均數 "的模式並

不能應用於家庭收入中位數之上，

以抵銷家庭人口分布所造成的影響  
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 議 紀 要 第 7(c)
段 所 載 的 跟 進 行

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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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015828 – 
020445 
 

主席  
梁國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梁國雄議員認為公屋計劃的目的，

是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在他們的負擔

能力範圍以內的資助租住房屋。  
 
(b)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為有真正需

要的人士提供他們負擔得起的資助

房屋，依然是政府當局的政策。擬

議的新租金調整機制將有助維持公

屋計劃的長遠持續可行。  
 

 

020446 – 
020517 
 

主席  
 
 

下次會議的日期 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4月 23日  

 


